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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36              证券简称：中交地产            公告编号：2024-088 

债券代码：149610              债券简称：21 中交债 

债券代码：148208              债券简称：23 中交 01 

债券代码：148235              债券简称：23 中交 02 

债券代码：148385              债券简称：23 中交 04 

债券代码：148551              债券简称：23 中交 06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合作方按合

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武汉嘉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

嘉秀”）等三家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合计不超过 10,745.91 万元。 

    2、上述财务资助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内，不需另行

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进展情况概述 

（一）简述 

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及合作约定，公司作为房地产项目公司

股东，与合作方共同为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满足其日常经

营资金需求，如该房地产项目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或并表但持股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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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50%的控股子公司，则上述行为将构成公司对房地产项目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 

（二）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1、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武汉嘉秀提供财务资

助不超过 6,860万元（到期续借），期限不超过 1年，年利率不超过

4%。 

2、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重庆葆和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葆和”）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 2,938.2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年，年利率不超过 4.62%。 

3、公司与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向郑州滨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滨悦”）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 947.71 万

元（到期续借），期限不超过 1年，年利率不超过 8%。 

上述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三）审议情况 

公司曾于 2024 年 7 月 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2024年 7月 25日召开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助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符合条件的项目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80,000 万元，向单个被资助对象提供

财务资助不超过 16,000 万元。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前，公司已使用财

务资助额度 31,412 万元，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已使用财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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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额度 42,157.91万元。本次财务资助符合前述财务资助额度使用条

件，未超过财务资助总额度及单个被资助对象资助额度，不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一）武汉嘉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涛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 3月 22日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大智路 32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企业管理；税

务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金属门窗工

程施工；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持有权益比例 49%，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持有权益比例 51%。 

经营情况：武汉嘉秀正在对武汉市江岸区 P(2021)005 号地块进

行开发建设，项目占地面积 16,232.2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75,914

平方米，项目于 2021年 9月开工，截至 2024年 6月末，项目已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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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累计投资金额 18.80亿元，项目经营情况正常。 

武汉嘉秀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

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年末/ 

2023年 1-12月 
163,686.72 -24,604.34 25,375.27 -21,973.76 -22,256.56 

2024年 6月末/2024

年 1-6月 
138,153.81 -32,429.19 17,736.67 -8,097.64 -7,824.85 

武汉嘉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公司对武汉嘉秀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 30,870

万元。 

（二）重庆葆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华斌 

注册资本：8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 5月 13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街道奥体路 1号 5幢写字楼 35

层 3513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

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

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我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交西北置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8.97%，保利（重庆）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1%，重庆安胜建

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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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重庆葆和正在对重庆云上雅集项目进行开发建设，项

目占地面积 62,15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72,995平方米，项目于 2021

年 6 月开工，项目预计总投资 32.21 亿元，截至 2024 年 6 月末，项

目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 21.19亿元，项目经营情况正常。 

重庆葆和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单位：

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年末/ 

2023年 1-12月 
232,662.72 81,706.20 0 -803.39 -637.47 

2024年 6月末/2024

年 1-6月 
232,103.44 81,501.34 0 -279.82 -204.87 

重庆葆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 ,公司对重庆葆和尚有未到期财务资助

6,816.91万元。 

（三）郑州滨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鹏兴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0年 3月 13日 

    注册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经南八路与经开第

十五大街交叉口滨河国际中心 B座 5层 501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物业服务。 

股东构成：公司持股比例 40%，中建七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 60%。 

经营情况：郑州滨悦正在对郑州滨河春晓晓月苑项目进行开发建

设，项目占地面积 25,55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83,814平方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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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0年 9月开工，预计投资金额 11.11亿元，截至 2024年 6月末,

项目尚未竣工，累计已投资金额 10.14亿元，项目经营情况正常。 

郑州滨悦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年末/ 

2023年 1-12月 
39,987.03 -12,549.76 56,004.55 -12,502.34 -12,504.66 

2024年 9月末/2024

年 1-9月 
24,108.83 -11,917.01 5,640.58 937.67 632.75 

郑州滨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公司对郑州滨悦尚没有未到期财务资助。 

三、项目公司其他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昭远 

注册资本：66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2年 8月 24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西海韵路 2号 101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物业管理；

室内装饰、装修；专业停车场服务。 

股东构成：雅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95%股权，广州市城市建设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5%股权。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

方。 

（二）保利（重庆）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园留云路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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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04年 12月 27日 

法定代表人：徐鲁 

经营范围：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生食类食品制售，

糕点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住宿；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

制品（不含婴儿配方乳粉）零售；茶座（限酒店管理分公司经营）（以

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利用自有资金从

事项目投资；酒店管理；会议服务；洗衣服务；票务代理；婚庆礼仪

服务；商务咨询；房屋租赁；建筑工程设计、施工（凭资质证执业）；

物业管理（凭资质证执业）；房地产开发（壹级）（按许可证核定的

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停车场管理。【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0 

保利（重庆）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

联方。 

（三）重庆安胜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1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天宫殿街道洪湖东路 9号财富大厦 B

座 6-4 

成立时间：2022年 4月 29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唐强、龚华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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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构成：龚华等自然人。 

重庆安胜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不是我司关联方。 

（四）中建七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亚峰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0年 12月 10日 

注册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副 CBD金融中心内

环路 6号龙湖办事处企业服务中心 173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

询；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 

股东构成：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中建七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公司关联方。 

四、财务资助协议主要内容 

（一）与武汉嘉秀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武汉嘉秀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合计 6,860万元，借款期

限 1年。 

利率与利息：年利率 4%。 

（二）与重庆葆和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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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重庆葆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 2,938.20 万元，借款

期限 1年。 

利率与利息：年利率 4.62%。 

（三）与郑州滨悦的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郑州滨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金额与期限：本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 947.71 万元，借款期

限 1年。 

利率与利息：年利率 8%。 

五、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本次接受财务资助的项目公司均为公司下属房地产项目公司，其

他合作方按合作比例以同等条件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参

与上述项目公司的运营和管理，能及时掌握项目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

状况；公司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将持续加强对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

积极跟踪项目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进展，控制资金

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项目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项目公司房地

产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项目公司所开发的房地

产项目经营情况正常，合作方按合作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派驻管

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可控, 不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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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七、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公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789433.73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 489%；

其中公司对有股权关系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

385873.43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 239%；

合作方从公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富余资金余额为 403,560.30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 250%。合作方从公

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的资金中，有本金 67,422.08万元存在合

作方未按约定返还至项目公司的情形，公司已就此事项提起诉讼。除

此之外，公司无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九、备查文件 

    （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9月 19日 


	股东构成：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0

